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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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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红房价上涨红利
开发商竟坐地起价

2013 年购买的期房， 至今都没有盖好，

中间停建了一段时间， 今年刚刚复工。 由于

近年来房价上涨， 开发商现在要求买房者加

钱， 从原来购房协议约定的价格上涨三分之

一。 开发商负责人表示， 购房者要么接受涨

价， 要么按原价退房。 开发商单方面撕毁购

房协议的做法， 是否违法？ 购房者应如何维

权？ 何先生

【解答】

何先生， 您好！ 您与开发商之间签订了

购房协议， 如果协议条款完备， 即协议对双

方当事人名称、 房屋基本情况、 房价、 付款

方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 且从您的表述

中， 还可以看到您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

房款， 可见你们双方之间已形成房屋预售合

同的法律关系， 且已实际履行。 故开发商应

恪守合同约定， 若其仅仅因房价上涨而单方

毁约， 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您有权选择要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

违约责任； 或是在您同意接受违约金或赔偿

金的情况下， 与开发商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如双方协商不成， 建议您及时向法院起诉，

以避免损失的扩大。

国际快递部分被偷
如何维护合法权益

今年春节我弟弟从日本给家人通过 EMS

邮寄礼物， 在中途被偷走了价值 4000 元人民

币左右的东西， 快递现在承认是自己方面的

失误导致， 但是国内方拒绝赔偿， 非让我们

到日本办理赔偿， 但是联系日本方面后， 对

方表示最多赔偿 1000 元人民币。 眼睁睁看着

东西被偷走， 却得不到合理赔偿。 相关证据，

包括电话录音我都保留着， 我应该如何通过

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张女士

【解答】

张女士， 您好！ 国际 EMS是中国邮政企

业与各国邮政合作开办的特快专递服务， 而

非中国邮政独家经营的快递业务。 因此在您

弟弟向日本当地邮政投递 EMS 并缴纳邮费

时， 您弟弟是与日本邮政形成了货物运输关

系， 在发生货损时应向接受快递运输的日本

EMS 申请索赔。 根据日本 EMS 的损失赔偿

制度， EMS 在寄达时发生被损坏或缺失等

情况， 将赔偿 2 万日元， 而对于货物价格超

过 2万日元的， 只要在邮寄 EMS 时追加支付

费用， 即可申请赔偿与内容品价格相符的最

高限额为 200 万日元的损失。 退一步讲， 即

便是中国 EMS 赔偿， 根据我国邮政法的规

定， 保价的邮件丢失， 按照保价额赔偿； 未

保价的邮件丢失， 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但最

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三倍， 除非邮

件的丢失系邮政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

成损失。 据此， 只要快递方不是有重大过失，

在中国能赔偿到的金额， 也仅仅是邮资的三

倍， 可能还不足 1000多元人民币。 因此， 建

议您弟弟向日本当地 EMS索赔， 如双方有争

议， 可向当地法律专业人士咨询。

酒后驾驶摩托车
逆行撞汽车受伤

在有中心虚线的道路上， 对方饮酒后开

摩托车逆行撞上我方汽车。 我方当时紧急刹

车 5 米才刹住了汽车， 但摩托车还是撞到了

我方汽车， 摩托车司机受伤严重。 120 和交

警先后到达现场， 但因优先救援受伤人员，

没有现场定责。 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定责任？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摩托车与汽车同属于机动车，

故您与摩托车的碰撞属于机动车碰撞， 且属

于有伤人及财产损失的事故， 应当进行道路

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不可适用简易程序。 您

说到当时 120 和交警都到达现场， 但没有当

场定责任， 这是正常的情况， 因为交警到达

事故现场， 应首先组织抢救人员。 而对于现

场事故的定责， 是需要在开展调查工作后方

能作出， 法定的期限是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

日内制作。 从您描述的简单事实看， 对方酒

后驾车、 逆行等行为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

原因， 故对方为全责或大部分责任的可能性

较大， 具体的还需要现场调查后方能确认。

因此请您耐心等待事故的调查及最终的交通

事故责任认定书。

下水道堵塞导致漏水
重新安装费用该谁付

我住单位房改房的一楼， 一楼有单独的

下水道 （已改 20 年）。 近日， 楼上的总下水

道堵塞， 造成二楼反水， 漏到一楼。 前两个

月， 楼上总下水道也堵过， 曾找过我们一楼，

希望在一楼另装下水管。 双方协商后， 一楼

表示同意， 但单位工会安排协调时， 二楼没

来， 后来二楼请人疏通了管道， 另装下水道

的事就暂时搁置了。 没想到楼上的总下水道

现在又堵了， 单位一直在进行调解， 但因涉

及要挖开一楼地面， 重新安装楼上住户下水

道， 费用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请问从法

律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楼是否应该承担部分

费用？

谢先生

【解答】

谢先生， 您好！ 谁来承担费用的问题，

一般有两个考虑因素， 第一是谁的责任？ 即

下水道堵塞是谁造成的？ 通常谁对下水道的

堵塞有过错， 就由谁承担维修或赔偿责任；

若是因为权利人没有维护下水道导致， 则权

利人承担责任； 如果是二楼投放的物质有问

题或擅自改变用途造成下水道使用问题， 则

由二楼承担责任。 第二个考虑的因素， 是在

大家都没过错的情况下， 看下水道的归属及

受益者是谁。 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看， 总下水

道一般是公共部位， 对于该下水道的维修和

更换应由专用维修基金部分承担。 而如果要

挖开您家地面， 让您造成损失， 您肯定会感

到日常生活相当不便。 但如果不希望长期居

住在“水帘洞” 中， 担心墙面发霉和家具受

损， 最好是通过协商后， 忍耐短时期挖开地

面带来的不便， 换取永久性解决堵和漏的问

题。

退休后打工摔伤
手术后两天死亡

我公公退休后在物业公司打工， 干活时

从梯子上摔下来导致大腿骨折， 手术成功后

住院休养， 却突然昏厥休克， 抢救后 2 天因

心肌梗塞而死亡。 这种情况应该由谁承担赔

偿责任？

牛女士

【解答】

牛女士， 您好！ 您公公已退休， 开始依

法享受基本养老金待遇， 故您公公与物业公

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一般情况下是不适

用工伤的， 但可以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根据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

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

中， 在您公公根据雇主指示提供服务时， 雇

主有义务为雇工的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如物

业在您公公爬上梯子从事危险工作时， 未提

供任何保障条件，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物业的

过错与您公公摔伤骨折的损害事实是具有直

接关系的， 故物业应当对您公公的摔伤承担

赔偿责任。 但这个赔偿责任并非是全部， 因

您公公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服务过程中也应

意识到高处的危险性， 从而更注意安全， 故

您公公对骨折亦有一定的过失过错， 因此可

以适当减轻物业的责任。 此外， 对于您公公

的去世， 是在摔倒抢救后的 2 天因心肌梗塞

而引发， 而非摔倒后直接发生死亡事件， 故

根据现有情况， 不能直接确定物业与您公公

去世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 对于您

公公的去世原因及物业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

还需要通过进一步查明事实后确定。

网约车高速上甩客

醉酒乘客被撞身亡

【分析】

上海恒业律师事务所的崔瑶律师分析认为，

网约车司机将醉酒的王先生丢弃在高速路上的

行为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法》规定，行人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因此网约车司

机将王先生丢弃在高速公路上违反了道路交通

法的规定。其次，司机明知王先生醉酒，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还将其丢弃在高度危险的高速

公路上，最终导致王先生被撞身亡，司机的行为

与王先生的死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崔瑶律师同时指出， 在这个案例中， 网约

车公司与乘客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 应将乘客

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 规定，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

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 旅客、 托运

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

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根据 《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 网约车

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且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

员提供经营服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运营服务标

准， 不得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 不得违

规收费， 不得对举报、 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

其服务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 。

本案中， 网约车公司接受了王先生的订单， 与

王先生之间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 不应半路甩

客。 现司机未按约定将王先生安全送到指定地

点， 既违反了合同法和网约车的管理办法， 也

违反了其与王先生之间的运输合同约定。

崔瑶律师认为， 由于目前尚在事故调查期

间， 王先生家属应耐心等待交警部门对事故的

责任认定。 无论网约车公司目前是何态度， 只

要最终认定其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 王先生家

属均有权向责任方主张赔偿责任。

【事由】

35 岁的王先生是家里的顶梁柱， 尽管上有

年迈患重疾的父母要赡养， 膝下还有两个小孩

正在上学， 但平时的收入还是能基本维持家里

的正常生活。

前段时间下班后， 王先生去参加一位朋友

的生日宴会， 酒桌上兴之所至， 不经意间就喝

醉了。 朋友熊先生放心不下， 为此专门叫了一

辆网约车送王先生回家。

回家经过一段高速路时， 网约车司机竟然

将醉酒的王先生丢弃在极度危险的路上， 并带

走其手机驾车离开， 导致王先生被过往车辆撞

击身亡。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王先生家人不

但痛失亲人， 同时也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 全

家人都陷入极度悲痛中。

事发后， 网约车公司目前仅仅是协助配合警方

调查， 对于是否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未

作任何表态。 王先生的家属对此非常不满， 但

也不清楚除了依法严惩司机外， 网约车公司是

否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记者 金勇

近日， 35 岁的王先生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

后， 乘坐网约车回家。 没想到， 无良司机竟在
高速路上将王先生丢下车， 扬长而去。 王先生

不幸被过往车辆撞击身亡。

网约车司机的恶劣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公正

处理， 但作为家里顶梁柱的王先生突然死亡 ，

让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 网约车公司目前
在配合警方调查， 但并没有在经济赔偿上有所

表态， 王先生的家属对此非常不满。

律师分析后认为， 网约车公司接受了王先

生的订单， 与王先生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 不

应半路甩客。 现网约车司机未按约定将王先生

安全送到指定地点， 既违反合同法和网约车的

管理办法， 也违反其与王先生之间的运输合同

约定。 因此， 一旦警方确定了本次事故的责任
方， 王先生家属可由此向责任方主张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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